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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支持，其施政欠缺民主正當性又無從實現總統之付託，自行辭職

以示負責；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對行政院院長

提出不信任案，使其去職（不信任案一旦通過，立法院可能遭受解散，

則朝野黨派正可藉此改選機會，直接訴諸民意，此亦為代議民主制度下

解決重大政治衝突習見之途徑）；立法院通過興建電廠之相關法案，此

種法律內容縱然包括對具體個案而制定之條款，亦屬特殊類型法律之

一種，即所謂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究應採取何種途徑，則屬

各有關機關應抉擇之問題，非本院所能越俎代庖予以解釋之事項。然凡

此均有賴朝野雙方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先，以維護憲法秩序為念，始克回

復憲政運作之常態，導引社會發展於正軌。

釋字第五二一號解釋（90.2.9.）

【解釋文】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

者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運

用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三二號解釋闡釋在案。

為確保進口人對於進口貨物之相關事項為誠實申報，以貫徹有關法令

之執行，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除於前三款處罰虛報所運貨

物之名稱、數量及其他有關事項外，並於第四款以概括方式規定「其他

違法行為」亦在處罰之列，此一概括規定，係指報運貨物進口違反法律

規定而有類似同條項前三款虛報之情事而言。就中關於虛報進口貨物

原產地之處罰，攸關海關緝私、貿易管制有關規定之執行，觀諸海關緝

私條例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貿易法第五條、第十一條及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自明，要屬執行海關緝私及

貿易管制法規所必須，符合海關緝私條例之立法意旨，在上述範圍內，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至於依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

七條規定之處罰，仍應以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為其責任條件，本院釋

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應予以適用，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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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

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

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

之規定。有關受規範者之行為準則及處罰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

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

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三二號解釋闡釋在

案。

為確保進口人對於進口貨物之相關事項為誠實申報，以貫徹有關

法令之執行，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除於前三款處罰虛報所

運貨物之名稱、數量及其他有關事項外，並於第四款以概括方式規定

「其他違法行為」亦在處罰之列，此一概括規定，係指報運貨物進口違

反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規定而有類似同條項前三款虛報之情事

而言，此乃目的性解釋所當然。

海關緝私條例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就私運貨物進口或報運貨

物進口，有查緝管制之規定。貿易法第五條前段，政府基於國家安全之

目的，亦得依法定程序禁止或管制與特定國家或地區之貿易；同法第十

一條並授權主管機關「基於國防、治安、文化、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

或政策需要」，得限制貨品之輸入或輸出。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亦明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為之。凡此均顯示，政府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及經濟貿

易正常發展等政策目的，得禁止或限制與特定國家或地區之貿易。上開

規定之執行，均以進口貨物原產地之認定為基礎，若進口人得就貨物

之原產地為不實之申報，則國家貿易管制政策勢將難以實現。是關於虛

報進口貨物原產地之處罰，攸關海關緝私、貿易管制有關規定之執行，

觀諸前述海關緝私條例、貿易法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之相關規定，要屬執行海關緝私及貿易管制法規所必須，符合海關緝私

條例之立法意旨，在上述範圍內，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至於依

釋字第五二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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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規定之處罰，仍應以行為人之故

意或過失為其責任條件，本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應予以適用，併此指

明。

釋字第五二二號解釋（90.3.9.）

【解釋文】

對證券負責人及業務人員違反其業務上禁止、停止或限制命令之

行為科處刑罰，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刑罰之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

之；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之目的、

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而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

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款規定：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

止、停止或限制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

以下罰金。衡諸前開說明，其所為授權有科罰行為內容不能預見，須從

行政機關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中，始能確知之情形，與上述憲法保障人

民權利之意旨不符，自本解釋公布日起，應停止適用。證券交易法上開

規定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經修正刪除後，有關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法所

為禁止、停止或限制之命令，致影響證券市場秩序之維持者，何者具有

可罰性，允宜檢討為適當之規範，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立法機關得以委任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以為法

律之補充，雖為憲法之所許，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

確，始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迭經本院解釋在案。至於授權條款

之明確程度，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

刑罰法規關係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益至鉅，自應依循罪刑法定主

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如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

定時，須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方符刑罰明確性原

則。




